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瞻江街道膳食管理委员会章程 
 

为提高街道机关干部职工膳食质量，促进后勤保障服务，

遵循精细化、公开化、人性化的管理原则，经研究决定，特成

立瞻江街道膳食管理委员会，章程如下： 

第一章   总   则 

第一条  瞻江街道膳食管理委员会（简称膳管会）是街道党

工委、办事处领导的，由街道机关工会指导，代表全体职工对

街道机关食堂（以下简称食堂）实施监督管理的组织。 

第二条  膳管会的宗旨是代表职工、服务职工，做全体职工

在膳食方面的代言人。具体是：进一步加强街道机关食堂管

理，督促食堂饭菜的质量、安全、卫生及服务上新台阶。为全

体职工服务，维护全体职工的饮食权益，同时监督食堂的菜肴

质量和价格，协助街道做好对食堂日常的膳食卫生、服务品

质、就餐环境和饮食安全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工作，发挥好食堂

与职工之间的“桥梁”和“纽带”作用。 

第二章  组织形式 

第三条  膳管会挂靠在街道机关工会，由机关工会负责人具

体指导开展工作。 

第四条  膳管会成员由街道机关各部门及市监局、食安条

线、财务室代表组成。 

第五条  膳管会组成人员共计 13名。下设主任 1名，副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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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 1名，委员 11名。主任由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兼任，副主任由

街道机关工会主席兼任，委员由 11名街道机关部门职工代表、

市监分局、食安条线、财务室代表组成。具体分配如下：街道

部门职工代表 8 名，市监分局代表 1 名、食安条线代表 1 名、

财务室代表 1名。 

第六条  委员任期三年，如遇调岗等情况由各部门另行推选

产生。 

第三章   职责与职能 

第七条  膳管会职责： 

1.每月对食堂上月服务进行考评打分，每季度召开委员会

会议，听取机关食堂关于菜品更新、价格、工作计划等汇报，

通过微信群、问卷、投诉等各种方式定时收集干部职工对食堂

的意见建议，交由相关部门处理并负责监督落实。 

2.加强与区级、其他街道膳食管理委员会的交流与沟通，

学习好做法、好经验。 

3.对食堂工作提出各类建议。 

第八条  膳管会的主要职能： 

1.定期了解食堂菜肴的供应情况，监督食堂制定的饭菜价

格是否合理。根据标准化菜单，检查食堂的操作情况。 

2.不定期组织检查食堂的食品卫生、环境卫生情况。 

3.充分利用微信群、公告栏、留言册等载体做好食堂相关

工作的公示和与职工间的双向沟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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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监督维护就餐秩序，有权对违反就餐规章制度的人员提

出批评教育，情节严重者按相关条款向有关部门反映。 

5.定期公开信息，宣传食堂餐饮工作、活动动态，及时传

达好相关信息；大力弘扬饮食文化，宣传科学饮食观念，提倡

勤俭节约，合理饮食，尊重劳动。 

6.做好其他相关事宜。 

第四章  委  员 

第九条  膳管会成员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 

1.拥护并遵守本章程，乐于奉献，秉公办事，热心为广大

干部职工服务。 

2.言行一致，以身作则，带头遵守食堂的就餐秩序和街道

有关规定。 

3.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，积极参加膳管会的各类活动。 

4.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。积极参与食堂的

管理和监督工作。及时收集并反馈员工的意见。监督检查食堂

的卫生状况和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；了解和监督食堂的进货渠

道、价格、质量、数量以及食堂财务结算工作，并向膳管会提

出相关的问题报告；对违反食堂管理制度的工作人员提出质询

令其整改，整改无效者，向膳管会会议提出相关处理意见。 

5.能经常性地对膳管会的工作提出合理化建议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条 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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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本章程的最终解释权属于瞻江街道膳食管理委员

会。 


